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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 

相關文件  
 
(2019 年第 74 號法律公告 
 
 

 《電訊 (釐定頻譜
使 用 費 的 方

法 )( 供 拍 賣 頻
譜 )規例》  

 
2019 年第 75 號法律公告  《 2019 年 電 訊

(指定須繳付頻
譜 使 用 費 的 頻

帶 )(修訂 )令》  
 

檔號：CCIB/B 480-20-8-1-10(C) 
 

 立 法 會 參 考 資
料摘要  
 

立法會 LS73/18-19 號文件 
 

 法 律 事 務 部 報
告  

   
立法會 CB(1)1149/18-19(01)
號文件 

 

 法 律 事 務 部 就
《 2019 年 電 訊

(指定須繳付頻
譜 使 用 費 的 頻

帶 )(修訂 )令》擬
備 的 標 明 修 訂

事項文本  
(只限委員參閱 ) 
 

立法會 CB(1)1149/18-19(02)
號文件 

 

 立 法 會 秘 書 處
擬 備 的 背 景 資

料簡介 ) 
 
 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，並同意無需邀請

相關團體提供意見。 (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錄 )。  
 

  



經辦人 /部門  

-  4  -  
 

 
II. 其他事項  
 
2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上午 11 時 21 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9 年 7 月 26 日  
 



 

附錄  
 

《電訊 (釐定頻譜使用費的方法 )(供拍賣頻譜 )規例》及  
《 2019年電訊 (指定須繳付頻譜使用費的頻帶 )(修訂 )令》  

小組委員會  
 

第二次會議過程  
 

日  期  ： 2019 年 6 月 11 日 (星期二 ) 
時  間  ：上午 10 時 30 分  
地  點  ：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 

 

時間

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  
行動  

議程第 I 項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000348 - 
000704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政府當局作出簡介   

000705 - 
001328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主席詢問政府當局有關在大埔和赤柱限制區

內提供第五代 ("5G")流動服務的進度，以及
政府當局對業界期望頻譜拍賣價可予下調有

何回應。  
 
政府當局答稱，當局已成立一個由流動網絡

營辦商、衞星營辦商、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

及香港科學園的代表組成的工作小組，探討

在 技 術 上 是 否 有 空 間 在 限 制 區 內 設 置 以

3.5 吉赫頻帶操作的無線電基站，工作小組已
定出可容許的最高干擾水平，以供相關流動

網絡營辦商遵從。流動網絡營辦商除可使用

其他新供應的頻帶 (例如 4.9 吉赫、26 吉赫或
28 吉赫頻帶 )提供 5G 流動服務外，亦可重整
現時用於提供 2G、3G 或 4G 服務的頻譜以提
供 5G 服務。  
 
長遠而言，政府當局會提供更多頻譜供流動

服務使用，並會繼續審視將有關的遙測、追

蹤及控制站遷離限制區的建議。  
 
至於有關調低頻譜的拍賣底價和每口叫價的

建議，政府當局答稱，考慮到流動網絡營辦

商須投入大筆前期投資建造 5G 流動服務基

礎設施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在 2018 年
12 月發出的聯合聲明中已表示，會將拍賣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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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

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  
行動  

價設置在一個能顯示頻譜最低基本價值的水

平，以啟動一個有競爭的拍賣過程。透過拍

賣過程，頻譜使用費最終會反映頻譜的市場

價格。  
 

001329 - 
002551 

主席  
莫乃光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莫乃光議員認為提供 5G 服務的成本越來越

高，若頻譜拍賣價給抬高，有關成本會轉嫁

予用戶。  
 
莫乃光議員認為，根據在選定政府場地安裝

無線電基站先導計劃 ("先導計劃 ")物色和提
供的政府場地並非全部均可進行安裝。他要

求政府當局先檢討各個地點是否合適可行才

提供予流動網絡營辦商。莫議員表示，倘若

相關部門員工擔心安裝無線電基站可能會引

致輻射風險，政府當局應採取適當步驟以紓

緩這類擔憂。  
 
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當局認為該 1 000 所
政府場地在可用樓面面積和電力供應方面都

適合安裝無線電基站，故將有關場地納入先

導計劃。對於流動網絡營辦商聲稱在個別地

點遇到問題，政府當局會進行調查，並會因

應情況與相關部門作出跟進。  
 
至於無線電基站的輻射安全事宜，政府當局

表示，當局過去 3 年曾進行約 1 500 次現場
視察及輻射水平測量，沒有錄得任何不良數

值。當局亦已向市民解釋有關測量結果，並

會繼續根據需要，在政府場地或其他地點進

行測量。  
 
當局補充，政府當局會繼續研究有否更多場

所或街道設施，例如公眾電話亭和有蓋巴士

站，適合安裝無線電基站。  
 

 

002552 - 
003838 

主席  
莫乃光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莫乃光議員詢問，相比流動網絡營辦商可提

供 5G 流動服務的期限，衞星營辦商獲准在大
埔和赤柱使用 3.5 吉赫頻帶的期限為何，而
政府當局有否任何計劃，將遙測、追蹤及控

制站遷離限制區。  
 
政府當局告知委員，有關流動網絡營辦商一

般會獲授權使用 3.5 吉赫頻帶 15 年 (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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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

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  
行動  

2020 年 4 月至 2035 年 3 月 )。衞星營辦商使
用 3.5 吉赫頻帶的相應期限則因應每個衞星
而有差異，當中有部分會跨越 2035 年。儘管
如此，只有與 5G 流動服務同時使用 3.5 吉赫
頻帶的衞星會受影響。政府當局不會再向衞

星營辦商發出讓新衞星使用 3.5 吉赫頻帶的
新許可證。  
 
至於搬遷地球站，政府當局表示，衞星營辦

商如有計劃搬遷設施，政府當局隨時準備提

供協助。  
 
莫乃光議員認為，政府當局應就衞星通訊設

施選址制訂政策，並應物色偏遠地點裝設該

等設施，以防日後出現這類干擾的情況。莫

議員建議政府當局不應只等候衞星營辦商搬

遷有關設施，而是應該扮演更積極的角色，

考慮支付補償予衞星營辦商，以供他們搬遷

設施至其他地點。  
 

003839 - 
004120 

主席  
莫乃光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莫乃光議員詢問，政府當局會如何統籌在港

鐵沿線安裝無線電基站以提供 5G 流動服務

的工作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提升港鐵現有流動服務的工

程已經展開，但每晚可進行有關工程的時間

不多於兩小時，並需按照緩急次序與其他各

類提升及保養工程一同輪候施工機會。政府

當局補充，若港鐵沿線沒有 3.5 吉赫頻譜，
流動網絡營辦商可重整現有頻譜，以在港鐵

提供 5G 流動服務。  
 

 

004121 - 
004714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小組委員會同意無需邀請相關團體提供意

見。  
 
逐項審議兩項附屬法例的條文  
 
《電訊 (釐定頻譜使用費的方法 )(供拍賣頻
譜 )規例》及《 2019 年電訊 (指定須繳付頻譜
使用費的頻帶 )(修訂 )令》  
 

 

004715 - 
005239 

主席  
莫乃光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政府當局回應莫乃光議員的查詢時確認，

附屬法例採用的條文和格式與先前的相若。

莫乃光議員進一步詢問 "有關連的競投人 "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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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

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  
行動  

"空間物體 "兩個用詞的定義為何。  
 
政府當局解釋， "有關連的競投人 "一般指兩
個或以上彼此互有具相當分量利害關係的競

投人，具體涵義會在舉行拍賣前在特定條款

中清楚訂明。政府當局解釋，根據經驗，每

名競投人均須在拍賣進行前申報是否與任何

其他競投人有關連。  
 
至於 "空間物體 "，政府當局解釋，就有關附
屬法例而言，"空間物體 "是指人造通訊衞星。 
 

005240 - 
005255 

主席  
助理法律顧問 3 
 

助理法律顧問 3 告知委員，該兩項附屬法例
的中英文文本並無不一致的地方。  
 

 

議程第 II 項其他事項  
005256 - 
005453 

主席  
莫乃光議員  

主席總結時表示，小組委員會已完成審議該

兩項附屬法例。小組委員會支持政府當局的

立法建議。然而，為有充裕時間向內務委員

會匯報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，主席表示她

將會在 2019 年 6 月 12 日或 19 日的立法會會
議上動議一項議案，尋求立法會批准將審議

期延展至 2019 年 7 月 10 日的立法會會議。
小組委員會表示贊同。  
 
莫乃光議員詢問，該議案將會在處理法案的

程序之前或之後動議。  
 
(會後補註：莫議員在會後獲告知，立法會一
般會在處理政府法案和議案的程序後，才處

理議員就根據某條例訂立的附屬法例及其他

文書提出的議案。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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